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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舰）空导弹武器系统飞行试验大纲 

编写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舰）空导弹武器系统飞行试验大纲的基本内容和编写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地（舰）空导弹武器系统研制性飞行试验大纲的编制，定型和批抽检飞行试验大纲的

编制可参照执行。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飞行试验  flight test 

通过发射导弹完成弹道飞行任务，进行研究、验证、考核、鉴定或验收导弹武器系统方案、性能和

质量的试验。 

2.2  

模型弹飞行试验  model missile flight test 
利用发射模型弹，初步考核导弹动力系统、气动外形和结构的飞行试验。试验中导弹一般带有遥测

装置进行测量。 

2.3  

独立回路飞行试验  autopilot loop flight test 

利用发射带有导弹稳定控制设备、不装制导设备和引战设备的独立回路弹，考核导弹的稳定控制性

能和过载能力的飞行试验。试验中导弹一般带有遥测装置进行测量。 

2.4  

闭合回路飞行试验  closed loop flight test 

利用发射制导（控制）设备完整的闭合回路弹，检验武器系统指控系统、探测跟踪制导系统、导弹、

发控系统和其它设备组成的整个制导控制闭合回路性能的飞行试验。试验中导弹一般带有遥测装置进行

测量，引信或引战系统也经常提前参加此阶段的试验。 

2.5  

战斗弹飞行试验  operational missile flight test 

利用发射制导控制设备和引战系统完整的战斗弹，检验武器系统拦截实体目标性能的飞行试验。试

验中导弹可以带有遥测装置进行测量（相应的导弹称为战斗遥测弹），也可以不带遥测装置。 

2.6  

地（舰）面作战系统  ground (shipborne） operational system 

地（舰）空导弹武器系统中完成目标搜索、目标跟踪、导弹发射及控制、导弹制导任务的硬件和软

件的总称，一般配置在地面或舰面。地（舰）面作战系统是武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地（舰）

空导弹武器系统中的具体配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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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飞行试验大纲编写的基本要求 

3.1 飞行试验大纲的编写应根据具体型号武器系统的研制策划和试验策划，在飞行试验前完成。 

3.2 一般应先设计飞行试验的方案，在方案确定的基础上进行试验大纲的编写。飞行试验大纲编写应
符合设计文件的有关要求。 

3.3 飞行试验大纲应包括如下内容，根据型号特点、试验性质和规模的不同可进行剪裁： 

a） 试验目的； 

b） 试验时间和地点； 

c） 试验条件； 

d） 试验设备及其技术状态要求； 

e） 试验序号和遭遇点参数； 

f） 试验项目和程序； 

g） 试验测量和数据处理要求； 

h） 试验的质量控制要求； 

i） 试验结果评定； 

j） 资料要求； 

k） 参试单位及分工； 

l） 试验安全。 

4 试验目的 

4.1 概述 
地（舰）空导弹武器系统飞行试验一般包括模型弹飞行试验、独立回路飞行试验、闭合回路飞行试

验、战斗弹飞行试验、定型飞行试验和批抽检飞行试验，其中前四项属于研制性飞行试验，后两项属于

用户鉴定和验收的试验。 

不同型号、不同阶段、不同使用环境和不同作战任务的地（舰）空导弹武器系统的飞行试验目的存

在较大的差别，特别是考虑到特定型号的关键技术、研制周期、研制经费等背景，飞行试验的整体策划

和每一次试验需要达到的目的都需要具体设计，不可能完全相同。在飞行试验大纲中应根据各种飞行试

验的实际情况确定其试验目的。 

4.2 模型弹飞行试验的目的 

模型遥测弹飞行试验是根据型号研制需要进行的飞行试验，其目的一般包括： 

a） 检验导弹动力系统的工作性能； 

b） 检验导弹气动布局的合理性； 

c） 初步检验导弹的结构设计； 

d） 初步检验导弹的级间分离性能； 

e） 初步检验导弹的发射性能； 

f） 初步检验导弹的飞行特性； 

g） 测量导弹的温度特性； 

h） 测量弹上的力学环境； 

i） 测量导弹发动机的燃气流场对地（舰）面设备与人员的影响。 

4.3 独立回路飞行试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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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回路飞行试验是在模型遥测弹飞行试验成功的基础上进行的飞行试验，其目的一般包括： 

a） 验证导弹动力系统的设计性能； 

b） 进一步检验导弹气动布局的合理性与气动设计的正确性； 

c） 检验独立回路弹数学模型设计的正确性； 

d） 检验弹上控制回路的设计性能与导弹的动态特性； 

e） 检验弹体结构的设计性能； 

f） 检验导弹弹道特性和过载特性； 

g） 检验导弹对动力学环境的适应性； 

h） 检验导弹级间分离的可靠性； 

i） 检验导弹的发射性能； 

j） 初步检验弹上能源的设计性能； 

k） 积累导弹与弹上设备的可靠性数据。 

4.4 闭合回路飞行试验的目的 

闭合回路飞行试验是在独立回路飞行试验成功的基础上进行的试验，其目的一般包括： 

a） 检验闭合回路弹设计的正确性； 

b） 检验制导控制系统性能，包括中、末制导交班精度和制导精度等； 

c） 检验导弹指令传输系统的工作性能； 

d） 检验导弹与弹上设备的设计性能和工作协调性； 

e） 检验闭合回路弹的数学模型； 

f） 初步检验导弹的使用、维护性能； 

g） 验证地（舰）面作战系统的功能和性能； 

h） 验证导弹与地（舰）面作战系统的工作协调性； 

i） 验证舰空导弹武器系统与载舰的工作协调性； 

j） 初步评估导弹与弹上设备的可靠性； 

k） 初步检测引信、战斗部的配合效率与对目标的杀伤效果。 

4.5 战斗弹飞行试验的目的 

战斗弹飞行试验是在闭合回路飞行试验成功的基础上进行的试验，其目的一般包括： 

a） 验证弹上设备的性能与工作协调性； 

b） 验证导弹的使用维护性能； 

c） 验证导弹的战术技术性能指标； 

d） 验证地（舰）面作战系统的功能和性能； 

e） 验证导弹引战配合性能； 

f） 验证武器系统在规定的空域内杀伤典型目标的能力； 

g） 验证武器系统主要战术技术使用性能； 

h） 验证地（舰）面作战系统和导弹的环境适应性； 

i） 初步评估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和维修性； 

j） 积累武器系统保障性信息。 

5 试验时间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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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试验大纲应明确试验进行的时间，包括起止时间和阶段的设想等。若在编制大纲时具体试验时间

无法确定，可以说明试验时间确定的前提。 

5.2 试验大纲应明确进行飞行试验的靶场或试验场。若是海上飞行试验，应指明试验载舰。 

6 试验条件 

6.1 概述 

试验大纲中应明确试验的准备条件、设备齐套性，试验应当具备的气象条件和其它环境条件，飞行

试验前应完成的地面验证试验，以及对靶场和靶标的要求等。 

6.2 试验准备工作 

试验准备工作包括： 

a） 飞行试验的必要条件是完成飞行试验方案设计，飞行试验大纲通过评审并生效。 

b） 完成靶试点的弹道仿真。模型弹飞行试验前可以只进行理论弹道的仿真，独立回路飞行试验、闭

合回路飞行试验和战斗弹飞行试验均应同时进行理论弹道和控制弹道的仿真，如果射击真实靶

标，应进行杀伤概率的计算。 

c） 完成规定的地面试验。 

6.3 设备和文件资料 
进场设备和文件的准备工作包括： 

a） 受试和参试用设备齐套，技术状态确定并受控； 

b） 进场技术文件、资料齐全； 

c） 靶场试验设备和各种测量设备符合飞行试验要求，计量、检定合格。 

6.4 靶场 

靶场的技术阵地、发射阵地应满足试验要求。重点包括场地的纵深和宽度、安全性、供电、试验保

障能力等。 

6.5 靶标 

靶标的选取考虑如下： 

a） 靶标的选取适用于闭合回路飞行试验和战斗弹飞行试验。 

b） 闭合回路（战斗弹）飞行试验所用的靶标分为实体靶标和模拟目标。实体靶标应具有与武器系统

典型目标相接近的目标特性。模拟目标产生的目标信号特征（运动特性、目标无线电辐射和反射

特性、光电辐射和反射特性等）与武器系统的制导体制和典型目标的特性相适应。 

c） 研制性飞行试验所选取的靶标应和设计定型试验用靶标基本一致。 

d） 可以将武器系统的典型目标分为几类，如飞机类目标、导弹类目标、慢速目标等，分别以现有的

典型靶标代替，以满足检验的目的。按试验从易到难的原则，闭合回路飞行试验可以先以低速靶

标和飞机类靶标为主，在完成对飞机类目标的试验后，再考虑使用导弹类靶标。 

e） 靶标的性能满足试验参数的要求，包括靶标的飞行速度、飞行高度（考虑靶场的海拔基础）、飞

行稳定性、机动能力、俯冲角、低空飞行能力、续航时间（里程）、控靶距离、回收可能、目标

的雷达反射特性、光电辐射（反射）特性、经济性等，此外还应考虑靶标的引信近场特性。 

f） 试验校飞用目标的要求也应在大纲中明确。 

6.6 其它条件 

其它条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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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试验的气象环境条件符合规定的要求，对于海上试验、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大的试验一定要明确这

方面的要求。例如光电跟踪设备的作用距离受环境参数影响很大，甚至关系到试验成败。这时应

在试验条件中明确温度、相对湿度、能见度和气压等要求。 

b） 具体到每一个靶试点的试验条件，则应尽量减小试验条件对试验结果的干扰影响，以使试验结果

具有代表性。 

7 试验设备及其技术状态要求 

7.1 概述 

试验设备一般分为受试设备和参试设备。试验大纲中应明确哪些是受试设备，哪些是参试设备。对

于部分设备，也可能只有其中一部分是受试设备。 

7.2 模型弹飞行试验 

7.2.1 模型弹飞行试验的试验设备包括：导弹、发射和发控装置、遥测站、外弹道测量设备、导弹测试

设备、其它测量设备和试验组织实施所必需的设备。 

7.2.2 模型弹飞行试验的受试导弹技术状态应符合模型遥测弹总体方案和飞行试验方案的要求，与本阶

段试验目的相符。试验用弹的数量根据试验目的确定。导弹一般采用倾斜发射。 

7.2.3 模型弹飞行试验的发射装置和发控设备一般为简易状态，不具备最终产品要求的技术状态。 

7.2.4 遥测装置的技术状态应符合飞行试验测量的具体要求，一般应采用通用遥测站。试验前应编制遥

测大纲，以明确对弹上和地面遥测设备的状态、测量参数等的要求。遥测站至少应准备二套，确保取得

遥测数据。 

7.2.5 外弹道测量设备一般包括可见光测量、红外测量和雷达测量，通常由靶场保障。经过飞行试验方

案设计和靶场调研后，应明确参加试验的测量站和测量设备，不同飞行阶段的测量分工等。外弹道测量

一般应有二套独立的设备。部分试验要求进行特殊的外弹道高速摄影，应明确此类设备的型号、数量等。 

7.2.6 导弹测试设备为技术阵地配置设备，其技术状态由相应的技术文件明确。一般进场一套。 

7.2.7 其它的测量设备可能包括导弹飞行过程的光电特性测量、环境监测、动力学参数测量等设备，一

般为专用设备，视试验要求而定。 

7.2.8 试验组织实施所必需的设备包括通信、时统、指挥、电源等，一般为专用设备，视试验要求而定。 

7.3 独立回路飞行试验 

7.3.1 独立回路飞行试验的试验设备包括：导弹、发射和发控装置、遥测装置、外弹道测量设备、导弹
测试设备、其它测量设备和试验组织实施所必需的设备，一般不包括目标搜索、跟踪和导弹制导设备。

舰空导弹如果进行海上独立回路飞行试验，则包括试验舰艇及相应设备。 

7.3.2 独立回路飞行试验的受试导弹技术状态应符合独立回路遥测弹总体方案和飞行试验方案的要求，
与本阶段试验目的相符。试验用弹根据试验目的和试验方案设计确定。独立回路飞行试验的发射方式一

般与最终要求的相同，但一般不采用发射装置运动中发射。 

7.3.3 独立回路飞行试验的发射装置和发控设备一般仍采用简易状态，不具备最终产品要求的技术状
态。特别对于舰空导弹，独立回路飞行试验将首先在陆上进行，作为舰面设备一部分的发射装置和发控

设备在独立回路阶段与装舰状态差别较大。 

7.3.4 遥测站、外弹道测量设备、导弹测试设备、其它的测量设备和试验组织实施所必需的设备的要求
与模型弹飞行试验相同。 

7.4 闭合回路飞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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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闭合回路飞行试验的试验设备包括：导弹、地（舰）面作战系统、靶标、遥测装置、外弹道测量

设备、导弹测试设备、其它测量设备和试验组织实施所必需的设备。舰空导弹可分别进行陆上和海上闭

合回路飞行试验，其参试设备略有差别，海上试验包括试验舰艇及相应设备。 

7.4.2 闭合回路飞行试验的受试导弹技术状态应符合闭合回路遥测弹总体方案和飞行试验方案的要求，

与本阶段试验目的相符。对于闭合回路与战斗遥测弹飞行试验合并或提前试验的方案，应指明引战系统

的状态和产品配套要求。试验用弹的数量根据试验目的确定。弹上设备、发射箱（筒）以及其它附件的

配套数量可与导弹数量不相同，应逐项明确。闭合回路飞行试验的发射方式一般与最终要求的相同，且

符合实际作战状态。 

7.4.3 闭合回路飞行试验的发射装置和发控设备的技术状态一般为初样状态，主要性能应符合任务书要
求。 

7.4.4 遥测站、外弹道测量设备、导弹测试设备、其它的测量设备和试验组织实施所必需的设备的要求

与模型弹飞行试验相同。 

7.5 战斗弹飞行试验 

战斗弹飞行试验的试验设备及其技术状态与闭合回路飞行试验基本相同，很多系统采用闭合回路飞

行试验和战斗弹飞行试验合并的方案。与闭合回路飞行试验相比，战斗弹飞行试验设备的主要差别如下： 

a） 导弹的状态为战斗（遥测）弹状态，引战系统完整； 

b） 地（舰）面作战系统设备和武器系统内其它设备均为试样状态，如无特别，其功能和性能均应满

足最终的技术状态要求，具备参加定型的基本条件。 

8 试验序号和遭遇点参数 

8.1 试验大纲中应明确试验进行的每一个序号的状态和条件，对于闭合回路和战斗弹飞行试验，还应

明确遭遇点的参数。 

8.2 模型遥测弹一般只控制导弹发射的初始射角，应当选一个最大射程的射角，另外再选一条低伸弹

道或高抛弹道。 

8.3 独立回路试验弹道选取应遵循的通用原则为：选择高远（或高近）界弹道检验导弹的控制效率、
高空机动能力、弹上控制回路的工作性能；选择低远界弹道检验导弹的机动能力、弹体结构强度和气动

加热和防护；设计大航路捷径弹道检验导弹在三维空间运动时的控制性能。 

8.4 闭合回路飞行试验的遭遇点选取应以武器系统设计的典型特征点为基础，综合考虑目标飞行速度、
高度、机动特性、航路捷径和射程，选取有代表性的点，其分布应重点满足系统高概率空域点的检验和

数学模型校验的需要。闭合回路飞行试验一般不选择杀伤区边界点，如大航路、高远界、高近界、低远

界的点。此外，为了从易到难逐步验证系统功能和性能，应单独安排对导弹发射截获、引入过程进行验

证的序号。 

8.5 战斗弹飞行试验遭遇点的选取应以考核武器系统作战能力、先期验证定型靶试点为原则，难度应

比闭合回路飞行试验大。在保证基本性能得到检验的基础上，应考虑拦截导弹类目标、机动目标、双发

射击、多目标射击、超低空拦截等试验项目。 

8.6 遭遇点参数包括目标类型、遭遇点斜距、高度、航路捷径、目标速度、飞行方式（平飞、机动、

俯冲等）、目标机动过载等。对部分参数应指出试验控制的范围，如航路捷径为 2000m±500m等。 

9 试验项目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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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技术阵地工作 

技术阵地工作包括参试导弹进入试验靶场后，按导弹在技术阵地作业流程规定的程序和相应的维

护、测试、操作文件，完成对导弹的检查、测试、装配和各项发射前的准备工作。试验大纲中应明确技

术阵地工作的项目和要求，包括进度等要求。 

9.2 发射阵地工作 

发射阵地工作包括参试的发射设备、制导设备进入发射阵地后，按发射阵地作业流程规定的程序和

相应的维护操作文件，完成设备的检查、测试、标校、校飞等发射前的准备工作。试验大纲中应明确发

射阵地的工作项目和要求，包括进度等要求。 

9.3 校飞 
校飞是闭合回路飞行试验和战斗弹飞行试验靶试前重点进行的试验项目，主要用于检验搜索雷达探

测目标的能力、跟踪制导雷达跟踪目标的性能，也用于检查指令上下行线的工作性能和全武器系统的工

作协调性。 

试验大纲中应明确校飞飞机（目标）的类型、飞行参数、有效航次的要求等。对于大型试验，一般

应制定校飞试验大纲。 

9.4 合练 
合练是飞行试验前对试验程序、操作动作、口令应答、指挥通信等要素进行演练的工作项目，分为

静态和动态两种。试验大纲中应指明哪些程序和动作需要合练、合练的组织实施方案等。 

对于海上试验，载舰最好按飞行试验时的航线、航速参加合练，以确保试验的顺利进行，也可以借

此检验试验实施方案设计的正确性。 

9.5 发射 

试验大纲中应确定发射试验的实施顺序，针对每一个序号明确发射条件、发射参数、试验项目和流

程等。 

9.6 试验程序 

试验大纲中应以图、表或文字的方式，简明叙述飞行试验的程序。 

典型的试验程序见图1，图中仅表示一个序号（序号1）的流程，多个序号与此类似。 

10 试验测量和数据处理要求 

10.1 试验测量 
试验大纲中应明确如下测量要素： 

a） 参数的具体名称、数据频率、时统、测量精度等要求。数据测量频率一般可参照武器系统制导指

令的频率，时统一般以导弹离架（脱落插头脱落）为零点，参数的测量精度应高于该参数定义精

度。 

b） 导弹弹道参数：包括坐标、速度、角度参数等。如果导弹外弹道参数由多种测量手段保证，则应

明确不同测量设备的要求。 

c） 目标航迹参数：包括坐标、速度等。如果目标航迹参数由多种测量手段保证，则应明确不同测量

设备的要求。 

d） 站测参数：包括设备实时监测结果、各分系统交换的内部信息、地（舰）面作战系统测量的原

始数据、作战软件的输入输出数据和形成的中间结果、射前装订参数、遥控指令等。站测参数

一般由站测系统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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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典型试验程序 
 

e） 遥测参数：由遥测大纲明确。 

f） 试验产品的工作状态参数：包括工作方式、频率方案、射击诸元、发射时间、载舰航向航速和载

舰摇摆参数等。 

g） 上行线监测：制导站通过上行线发送的所有数据，如俯仰指令、偏航指令、解锁指令、目标和导

弹坐标等，对于指令制导的系统，上行线监测具有重要意义。 

h） 发射动力学参数：包括发射引起的压力、冲击、振动和温度等。 

i） 环境参数：包括温度、湿度、能见度、气压、风速、风向、发射点海拔和海情等。 

j） 目标特性测量：包括导弹和目标的红外、可见光特性测量。 

k） 脱靶参数测量：包括脱靶量、脱靶方位、交会姿态等参数，也可以由外弹道测量和站测等手段保

证。 

10.2 试验数据记录 

飞行试验数据除直接测量的数据外，还包括很多试验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这些信息也应详细记录。 

试验进场

技术阵地设备展开、就位 发射阵地设备展开、就位 

导弹启封、分解、测试、装配、复测

导弹装箱、技术状态冻结 

设备检查、测试和加电 

设备调试和性能恢复 

发控对接 

遥测对接 

校飞

合练

序号 1射前评审 

序号 1飞行试验 

数据分析、总结 

试验总结 

撤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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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验大纲中应提出全面的数据记录要求。记录的主要数据包括：设备质量信息、技术状态更改信息、

可靠性和维修性数据、试验现场日志、装备使用保障信息等。 

10.3 数据处理要求 
10.3.1 提出数据采集的记录格式、提供数据的形式、范围、精度、时统、坐标系及实时和准实时处理

的一般要求。 

10.3.2 测量结果数据的传递方式除常用的书面表格曲线外，还应采用标准磁盘、磁带、网络传递等介
质，其接口关系和数据格式应与仿真系统相匹配。 

11 试验的质量控制要求 

11.1 根据相关标准和质量文件，提出飞行试验的质量控制程序和要求。试验大纲中应明确质量控制的
组织、分工和程序。 

11.2 质量控制的具体内容如下： 

a） 仪器设备的检定要求； 

b） 人员岗位职责制定和上岗要求； 

c） 指挥程序、加电程序； 

d） 试验中故障和异常现象的处理要求； 

e） 试验故障处理预案； 

f） 技术状态更改管理要求； 

g） 质量信息的报告、传递和分析要求。 

12 试验结果评定 

12.1 评定依据 

试验大纲中应提出飞行试验结果评定所依据的原始信息。一般试验评定的依据包括： 

a） 历次有关的飞行试验结果； 

b） 本次飞行试验结果； 

c） 校飞试验数据； 

d） 仿真试验结果； 

e） 导弹、战车和其它参试设备的技术状态检查结果； 

f） 飞行试验外弹道测量、遥测、站测、上行线监测等测量数据、录像、照片等； 

g） 环境参数； 

h） 靶标残骸分析结果； 

i） 导弹残骸分析结果； 

j） 试验记录信息。 

12.2 评定准则 

12.2.1 飞行试验结果的评定准则主要依据试验目的制定。制定评定准则一般应考虑以下三点：一是对

飞行试验成败效果的评价；二是是否取得足够的试验数据；三是对受试产品的功能和性能的评价。 

12.2.2 评定准则可以按试验目的的难易程度分层次表述，应能客观反应试验结果。 

12.3 评定程序 

12.3.1 试验大纲应提出依据试验评定准则进行结果判定的方法，包括程序和准则的运用。 



QJ 3205—2005 

 10

12.3.2 典型的评定程序包括： 

a） 试验测量数据的预处理； 

b） 设备工作性能分析； 

c） 飞行试验结果仿真复现； 

d） 模型校验； 

e） 对飞行试验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并根据试验目的实现程度作出结论性评定； 

f） 建立数据库。 

12.3.3 评定准则的运用要以试验目的为依据，突出基本检验项目。由于研制阶段的试验样本极为有限，

一般只作点估计。 

13 资料要求 

13.1 概述 

试验大纲中应规定飞行试验的资料要求，包括试验用资料和提供给靶场的资料。 

13.2 试验用资料 

试验前总体设计单位应编制试验资料配套表，参试单位应按配套表的要求准备试验资料。试验资料

一般包括： 

a） 试验大纲及试验要求等总体文件； 

b） 产品的检查、测试和操作等使用文件； 

c） 系统仿真试验结果报告； 

d） 产品技术说明书； 

e） 产品的质量报告和产品证明书。 

13.3 提供给靶场的资料 
试验前研制单位和其它有关单位应按试验大纲的要求准备向靶场提供相关资料： 

a） 试验大纲； 

b） 技术说明书； 

c） 使用维护说明书； 

d） 试验必需的受试产品技术条件； 

e） 试验必需的各种地面试验报告； 

f） 试验必需的系统仿真结果报告； 

g） 试验必需的其它设计图样和设计文件； 

h） 产品证明书。 

14 参试单位及分工 

14.1 概述 

试验大纲中应明确飞行试验的参试单位及其工作内容。参试单位一般分为试验单位和研制单位（受

试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单位），有些试验还有试验的支援和保障单位。 

14.2 试验单位的工作内容 

试验单位的工作内容包括： 

a） 试验的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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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提供技术阵地和发射阵地的基本设施，并进行保障； 

c） 参试产品保管和运输； 

d） 在研制单位的配合下完成参试设备的检查、测试、标校、装配、装填和导弹发射； 

e） 在研制单位配合下完成参试设备的操作； 

f） 外弹道测量及测量数据的处理； 

g） 遥测和遥测数据处理； 

h） 向研制单位提供测量数据和测量结果报告； 

i） 靶机、靶标的飞行保障； 

j） 试验的技术保障、勤务保障与安全保障； 

k） 型号特需的技术保障设施的建设。 

14.3 研制单位的工作内容 

研制单位的工作内容包括： 

a） 制定飞行试验方案、编制试验大纲和各种检查、测试、维护、操作文件； 

b） 配合试验单位完成参试设备的检查、测试、标校、装配、装填和导弹发射； 

c） 配合试验单位完成参试设备的操作； 

d） 站测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 

e） 遥测和遥测数据处理； 

f） 其它试验测量和数据处理； 

g） 参试设备的故障处理； 

h） 研制试验专用测试设备的保障和使用； 

i） 根据试验进展情况，与试验单位协商，现场决定修改试验方案或终止试验； 

j） 试验结果分析和编写试验报告。 

15 试验安全 

依据安全性要求，试验大纲应提出飞行试验的安全控制措施。具体内容包括： 

a） 安全控制组织和职责； 

b） 安全警示要求； 

c） 技术阵地安全控制措施； 

d） 发射阵地安全控制措施； 

e） 对于舰空导弹，载舰的安全控制措施； 

f） 应急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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